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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2 

 

改性活生物体的处理、运输、包装和标志 

执行第 18 条第 2(b)项和 2(c)项的要求方面的经验综述 

执行秘书的说明 

一. 导 言 

1. 作为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召开的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了与《议

定书》第 18 条相关的几项问题。关于第 18 条第 2(b)和 2(c)款，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

缔约方大会通过了第 BS-I/6 B 号决定，除其他外，缔约方大会在决定中请各缔约方、其他

各国政府和有关的国际组织向执行秘书提供关于执行这些条款要求的经验－若有的话－方

面的信息。缔约方大会还请执行秘书编写一份关于可能收到的信息的综合报告，并将报告

提交其第二次会议。 

2. 本报告的第二节载有关于执行秘书根据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缔约方大会的要求

所收到信息的综合报告。第三节就关于供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召开的缔约方大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的决定草案的若干要点提出了建议。 

二. 执行第 18 条第 2(b)项和 2(c)项的要求方面的经验综述 

3. 在第 BS-I/6 B 号决定的第 4 段，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

会请各缔约方、其他国家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在不晚于其第二次会议召开前五个月向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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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提供关关于执行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要求的经验(若有此经验的话)方面的信息。因

此，截至 2005 年 1 月 10 日，收到了澳大利亚、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日本、立陶宛、

斯洛文尼亚、瑞士、美国、全球工业联盟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的意见。对所提交意见的

全文作了汇编，现已载于资料文件（UNEP/CBD/BS/COP-MOP/2/INF/4）中。以下是所提

交意见中载列信息的综合。 

4. 澳大利亚指出，尽管澳大利亚还不是《议定书》的缔约方，因此对执行《议定书》

的要求不负任何直接的义务，但为了向各缔约方出口的缘故，澳大利亚农业出口者实际上

有必要遵守《议定书》的要求。据此精神，澳大利亚建议《议定书》的各缔约方应以下述

方式执行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的要求：(一) 对贸易造成的影响尽可能的要小；(二) 符合

其他各项国际义务； (三)  不会负担过重或开支过巨；(四) 允许使用现有的所附单据；(五) 
不会超出《议定书》所明确提出的要求；(六) 不会将《议定书》说成是对阈值作出了规定

的武断性文书；(七) 避免重复其他各国际组织所做工作的努力。澳大利亚的意见列出了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规定的资料要求的具体要点。澳大利亚表示看法认为，在用于封闭使

用的改性活生物体方面任何超出《议定书》明确规定的要求，都会对进口者和出口者造成

不必要的负担，他们中很多人是研究人员。澳大利亚的意见认为，可能用来列出信息的单

据应该是现有的单据，而就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而言，这种单据可包括提单和开

给收货人的信件，就有意引进环境的生物体而言，可以是商业发票。 

5.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所提意见提到改性活生物体进出口方面的欧洲共同体的几项

法律。意见提到，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立法框架，符合《议定书》对于欧洲共同体成员国

之间改性活生物体的转移以及对将改性活生物体进口到欧洲联盟的单据要求。至于出口，

意见指出，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问题的第（EC）1946/2003 号条例符合具体的要

求，这些要求包括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的资料要求。意见刊印了该条例的有关规定，这

一规定要求出口者须确保所附单据中应列明条例具体提到的一套资料，并转交接收改性活

生物体的进口者。该项规定包括两套资料，这些资料几乎与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所要求

的关于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有意引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的资料相同。意见指

出，第 1946/2003 号条例中的规定的提出，并不影响共同体的立法有可能提出的、或《议

定书》第 18 条方面国际上的发展所引起的的其他具体要求。意见还作为附件载列了一成

员国在识别有意引进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方面的经验。 

6. 日本关于通过改性活生物体用途的条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于

2004年 2月生效。该法律符合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的要求。意见认为，条例中存在一项

条款，禁止出口者在没有满足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分别规定的要求的情况下向《议定

书》的缔约方出口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有意引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在这方

面，出口者须使用条例所规定的适当表格，提供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包装或容器的必要资

料，或者是关于装运单的必要资料。意见指出，违反该法律这一规定或提供虚假资料者，

均将受到罚款的处分。 

7. 立陶宛所提意见指出，2003 年 8 月通过、2004 年修订的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封闭

使用的条令，对以下各项要求作了规定：封闭和安全措施、修改基因的明确定义、明确说

明封闭使用的详细内容和说明书、指出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风险评估的要点和

范围。 



 UNEP/CBD/BS/COP-MOP/2/10/Add.1 
 Page 3 

 
 
8. 斯洛文尼亚指出，斯洛文尼亚在执行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的要求方面还没有积累

任何经验。但斯洛文尼亚的意见指出，欧洲联盟在这些方面通过的规章也适用于斯洛文尼

亚。 

9. 瑞士颁布了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的条例，称为“卡塔赫纳条例”。条例的目的是

根据 2003 年颁布的关于基因工程的联邦法执行《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除其他外，该

联邦法对改性活生物体的进口、出口和转移进行管制。瑞士的意见认为，条例中提出所附

单据应提供关于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有意引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的资料要

求，根据的是《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的要求。意见指出，《议定

书》的要求与《条例》的要求之间存在的唯一不同是，根据《条例》，在所附单据已提供

改性活生物体的独特标识的情况下，无须再从特性或其他相关特点方面具体说明生物体的

名称。意见进一步指出，已请操作人员对作为所附单据可能形式和内容的示例格式附于作

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 BS-I/6 B 号决定中的格式提出评

论。意见指出，操作人员对格式感到满意，特别是对《议定书》第 18 条 2 (b) 款规定的用

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的格式感到满意。 

10. 美国表示看法认为，通常的商业做法中使用的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有意

引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的装运单据，足以总的确保环境的安全，尤其能够确保生物多样

性的安全。美国还认为，当前改性活生物体越境转移的做法，符合第 BS-I/6 B 号决定所

载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召开的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就执行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提出

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种子或预处理材料，通常都附有依照对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

物体和有意引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的安全处理进行管制的国家规定提出的资料。因此，

不应再有另外的要求，这种另外的要求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影响现有的符合《议定

书》要求的效果卓著的程序。另一方面，意见也强调了就《生物技术安全议定书》有可能

导致所负义务的改变问题对各有关利益方、包括各缔约方、非缔约方、进口者和出口者进

行教育和沟通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意见指出，充分利用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将有

关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有意引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的国家法律、规章和准则

公布于众，将大大有助于各国家当局和装运改性活生物体的实体之间的沟通。 

11. 世界贸易组织所提意见一般性地说明了《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规定的要求与《技

术性贸易壁垒协定》规定的要求之间的区别。意见指出，大多数标志要求、营养方面的观

点和关切、质量和包装的规章，都不被看成是《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措施；这些通常

是属于《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范畴。 

12. 全球工业联盟指出，联盟在《议定书》生效后修订了联盟下发给各成员国的准则，

以便反映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召开的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执行《议定书》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的单据要求的决定。联盟所提意见认为，这些准则提请那些装运改性活

生物体的实体确保，除其他外，应提供关于与装运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有意引

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相关的装运单据的适当资料。全球工业联盟代表私营部门提出了像

估价单或商业发票等现有装运单据应包括的各类资料的建议，以期满足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的要求。全球工业联盟所提资料的具体清单，除了项目（第 3(a)(四)和 3(b)(六)段）

外，大致上照抄了第 BS-I/6 B 号决定所列资料。意见还作为附件载有文件格式，以说明

如何用语言表达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的要求，并将之纳入现有的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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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球工业联盟指出，联盟对成员国进行了一次非正式调查，以确定它们在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范畴内的改性活生物体装运方面的经验。调查显示，联盟根据作为议定书

缔约方会议召开的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提供给各成员国的准则，连同其他涉及各

个国家的资料，在确定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范围内的改性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方面的成

效令人满意。意见提到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内没有关于改性活生物体的进口的国内规

定，并称这是各成员国当前的一个关切。因此，意见建议，如果各国能够通过生物技术安

全资料交换作出明确的表示，说明各国对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有意引入环境的

改性活生物体的进口有哪些要求，包括装运单据要求，就能避免改性活生物体的越境转移

发生延误。 

三. 决定草案的要点 

14. 谨提议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召开的缔约方大会在本项目下通过决定时审议以下各

项要点： 

(a) 回顾第 BS-I/6 B 号决定第 2 段请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各国政府在不迟于作为

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召开的缔约方大会第三次会议之前六个月向执行秘书提交关于其在使用

商业发票或现有单据制度所要求和使用的其他单据方面获得的经验，以便进一步审议一种

单独的单据； 

(b) 还回顾同一决定还请执行秘书对所收到资料进行汇编和编写综合报告，对关

于单独单据问题的各种观点进行说明，以便供作为议定书缔约方会议召开的缔约方大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 

(c) 赞赏地注意到改性活生物体的出口者当前为根据《议定书》的规定执行经第

BS-I/6 B号决定进一步说明的《议定书》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具体规定的要求、其他现

有国际性或国家性要求以及既定的做法所作的各种努力； 

(d) 促请《议定书》的各缔约方并邀请其他各国政府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经第

BS-I/6 B号决定进一步说明的《议定书》第 18 条 2 (b) 和 2 (c)款的要求得到全面的遵守； 

(e) 促请各缔约方、特别是进口缔约方，各向生物技术安全资料交换所提供关于

改性活生物体的进口的国内要求，尤其是作为《议定书》第 20 条第 3(a)款所规定的各缔

约方应提供同执行《议定书》相关的法律、条例和准则的要求的一部分，向资料交换所提

供用于封闭使用的改性活生物体和有意引入环境的改性活生物体方面的单据要求。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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